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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

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951,652,177.69元。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2024年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25元（含税）。截至2025年4月18日，公司总

股本1,524,764,443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29,368,391股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剔除后公司总股本为1,495,396,05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36,464,111.70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336,464,111.70元；本年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

份回购金额278,730,901.00元，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合计615,195,012.7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55.90%。其中，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的回购（

以下简称回购并注销）金额0元，现金分红和回购并注销金额合计336,464,111.70元，占本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30.57%。

2、公司2024年度不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公司目前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实施期间，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

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公司最终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将根据实施利润分配

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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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凤鸣 60322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剑飞 吴耿敏

联系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履祥路501号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履祥路501号
电话 0573-88519631 0573-88519631
传真 0573-88519639 0573-88519639
电子信箱 xfmboard@xfmgroup.com xfmboard@xfmgrou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处行业为民用涤纶行业。涤纶广泛应用于服装、家居、工业等领域。以形态结构特征

区分，涤纶可分为涤纶长丝和涤纶短纤两大品类。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各类民用涤纶长丝和涤纶短纤，包括了以 POY、FDY、DTY为主的涤纶长

丝和棉型、水刺、涡流纺、三维中空、彩纤等类型的涤纶短纤。截至目前，公司涤纶长丝产能为

805万吨，涤纶长丝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12%，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涤纶长丝制造企业之一；涤

纶短纤产能为 120 万吨，是目前国内短纤产量最大的制造企业。涤纶短纤的投产是公司在专注涤

纶长丝的同时积极横向拓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公司在独山能源 500万吨 PTA产能

的基础上又合理规划了 540 万吨 PTA产能，不断向上开拓一体化布局，目前公司 PTA 产能已达

到 770万吨，为公司聚酯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涤纶长丝行业上接石油化工，下接纺织、服装、汽车以及其他工业等领域，与我国经济发展

和居民消费能力具有一定相关性。随着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人均消费支出逐年增加，

近几年涤纶长丝的需求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主要应用于下游服装、家纺和产业用纺织品等领域。

涤纶短纤主要应用于棉纺行业，单独纺纱或与棉、粘胶纤维、麻、毛、维纶等混纺，所得纱

线用于服装织布为主，还可用于家装面料，包装用布，充填料和保暖材料等。

民用涤纶行业在国内经过二三十年的迅猛发展，已进入技术、工艺成熟，运用领域广泛的稳

定阶段。预计随着服装、家纺和产业用纺织品等行业的增长和涤纶长丝替代性的广泛使用，对差

别化、功能型聚酯纤维将会产生一轮新的需求增长，这有利于涤纶长丝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及品种

的改善，也将带动涤纶长丝市场进入持续发展阶段。

近年来随着煤化工技术逐渐完善和民营炼厂陆续投产，上游原材料自给率不断提升。自 2019
年民营大炼化扩张以来，国内 PX、PTA和乙二醇进入产能投放高峰，近 5年，PX产能平均增速

超 20%。根据《中国石化市场预警报告（2023）》数据，2023-2027年国内 PX拟在建产能共计 1,270
万吨/年，2023-2027年大量 PTA产能投产，国内 PTA处于供大于求状态。当行业上游产能快速释

放时，原材料供给偏宽松，有利于产业利润向聚酯端转移。

全球化纤聚酯行业市场规模庞大，近年来保持稳定增长。2022年全球涤纶产量约为 6,000万
吨，预计到 2027年将达到 7,000万吨。目前，中国化纤行业的企业数量较多，但具体总数会随着

市场变化、政策调整和企业整合而动态变化。

根据中国化纤工业协会的数据，截至 2022 年，中国化纤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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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数量约为 2,000家。这些企业涵盖了从上游原料（如 PTA、PX）到下游

化纤产品（如涤纶、锦纶、氨纶等）的完整产业链，行业规模分布也呈现明显的“金字塔”结构，

分为龙头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龙头企业产能集中度高，年产能通常达到数百万吨，甚至超过千万吨；中型企业数量较多，

主要分布在化纤产业链的细分领域，如功能性纤维、差异化纤维等，这些企业的年产能通常在几

十万吨左右，具有较强的区域市场竞争力；小型企业数量最多，但产能规模较小，主要生产低附

加值产品或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由于环保政策趋严和行业整合加速，部分小型企业面临淘

汰或转型升级的压力。2021年以来，我国涤纶长丝行业每年淘汰落后产能上百万吨，行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隆众资讯预测，在 2024-2025 年期间，涤纶长丝行业可能会淘汰 200-250 万吨的落后

产能，未来涤纶长丝行业的有效产能可能会迎来负增长。

随着国内经济复苏、需求得到释放，国内纺织服装需求率先迎来复苏。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中服装类同比增长 12.5%，带动涤纶长丝需求显著提升。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涤纶长丝

表观消费量达 4,200万吨，同比增长 8.7%。《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

施，加快推动了我国化学纤维行业的差别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高性能化、差别化、生态化

纤维应用领域正在不断向交通、新能源、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安全防护、环境保护、航空航天

等产业用领域方面拓展。在未来涤纶市场上，具有高附加值的化学纤维将逐渐成为行业新的增长

点。

2024年 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提出到 2027
年，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年增长 25%以上；

重点行业主要用能设备能效基本达到节能水平，环保绩效达到 A级水平的产能比例大幅提升，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 90%、75%。推动重点

行业设备更新改造，中长期有助于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提升，优化行业供需格局，

龙头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在聚酯炼化一体化的进程中，政府也高度重视绿色协调发展。2024年 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七部门《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加快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5月，国务院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 的通知。

《行动方案》明确了节能降碳的目标的路线，强调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性，推动石化行业进一

步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绿色技术和清洁生产的投入力度，促使行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2024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

门联合印发《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 ，《指南》提出，加大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领域支持力度，实施制造业企业科技成果应用拓展工程，着力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造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全面提升了行业的工艺技术、智能制造和数字管理的水平。

涤纶长丝行业有望实现稳定健康发展。2024 年 12 月，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发布了《涤纶

长丝行业高质量发展倡议书》。倡议企业投资项目以现有产能的升级改造为主，新增产能项目避免

低水平重复建设，有节奏理性投资，有序发展，防止 “内卷式” 恶性竞争。未来涤纶长丝产能扩

张节奏更为有序，行业供需格局持续优化，将有力保障涤纶长丝行业的盈利空间。预计随着我国

经济的持续恢复、就业形势的不断改善、市场供给的稳步提升和优化，加上促消费政策的发力显

效，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基础将不断巩固，将支撑我国化纤行业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向好。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民用涤纶长丝、短纤及其主要原材料之一 PTA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其中，涤纶长丝的主要产品为 POY、FDY和 DTY，主要应用于服装、家纺和产业用纺织品

等领域；涤纶短纤以棉型、水刺、涡流纺、三维中空、彩纤等为主，主要应用于棉纺行业，单独

纺纱或与棉、粘胶纤维、麻、毛、维纶等混纺，所得纱线用于服装织布为主，还可用于家装面料，

包装用布，充填料和保暖材料等。

2024年按民用涤纶长丝年产量计，公司稳居国内民用涤纶长丝行业第二位。截至目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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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拥有民用涤纶长丝产能 805 万吨，以及涤纶短纤产能 120 万吨。今年下半年公司预计新增 40
万吨长丝产能，未来产能投放也将会根据行业整体需求情况稳步推进。

2024年是公司“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公司围绕“战斗·领先”主题年要求和纵向一体化目标

稳步前进，我们在突破的基础上不断革新，面对行业发展中的巨大挑战和紧张局面，我们以新格

局来努力应对新的变局，我们稳质增效、降本挖潜，在深耕主业的同时公司积极扩展上游产业链。

500万吨 PTA项目是公司打造涤纶长丝完整产业链战略规划中，向上游原材料环节延伸的第一步。

该项目采用 BP公司最新一代 PTA工艺技术，能耗物耗水平进一步改善，设备后发优势较明显，

公司 PTA单耗优势位居行业前列。

随着公司聚酯产能和一体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公司拥有了从上游 PTA到下游涤纶长丝较为垂

直、完善的供应体系，保证公司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完善公司产业结构，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

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 PTA扩产项目也在持续推进中，目前已规划了 540 万吨的 PTA项目，

其中 PTA三期已于 2024年年底开始试生产，PTA产能达到 770万吨，预计到 2025年年底，公司

PTA产能将突破 1,000万吨，公司独山能源 PTA基地也将成为规模性的 PTA-聚酯一体化基地，大

大提升了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53,046,230,676.50 45,140,279,197.74 17.51 41,307,756,363.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256,706,218.97 16,795,663,161.00 2.75 15,703,724,726.11

营业收入 67,090,551,501.44 61,468,601,763.07 9.15 50,787,330,639.7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00,475,750.68 1,086,152,630.98 1.32 -205,541,019.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64,083,873.65 900,628,059.85 7.05 -379,358,184.9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90,492,866.23 3,659,346,140.66 85.57 3,185,207,055.4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46 6.68

减少0.22个百

分点
-1.2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3 0.72 1.39 -0.1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3 0.72 1.39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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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4,452,258,268.83 16,820,023,917.57 17,924,242,400.87 17,894,026,91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75,181,070.96 329,483,603.96 140,919,663.04 354,891,41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30,124,213.88 308,986,305.36 98,170,076.80 326,803,27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12,220,723.63 1,051,791,537.12 4,744,740,546.49 2,706,181,506.2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6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90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庄奎龙 0 337,521,813 22.14
质

押
62,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新凤鸣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0 235,693,920 15.46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桐乡市中聚投资有限 0 153,679,680 10.08 无 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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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非国

有法

人

屈凤琪 0 101,716,738 6.67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胜帮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共青城

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5,247,606 82,762,578 5.43 无 其他

桐乡市尚聚投资有限

公司
0 35,703,360 2.34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2,086,145 33,009,534 2.16 无 其他

吴林根 0 20,874,065 1.37 无

境内

自然

人

桐乡市诚聚投资有限

公司
0 17,118,640 1.12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沈健彧 150,000 13,812,911 0.91 15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新凤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新凤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桐乡市中聚投资有限公司为庄

奎龙控制的企业，屈凤琪为庄奎龙妻子，桐乡市尚聚投资

有限公司和桐乡市诚聚投资有限公司为庄奎龙与屈凤琪之

子庄耀中控制的企业，庄奎龙、屈凤琪和庄耀中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除上述关系外，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公司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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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09,055.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15%；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110,047.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2%；每股收益 0.7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9%；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 0.6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6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6.46%，

同比减少 0.22个百分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6%，同比增加 0.12个
百分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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